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贫困地区

农副产品工作的通知

县直各部门、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决胜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决策部署，根据淄博市财政局关于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工作的有关要求，现对进一步做好2021年我县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提出以下意见，请认真落实。
一、强化政治意识，持续助力贫困地区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根据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印发《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实施方案》（财库〔2019〕41号）的要求，大力推进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指示要求的重要举措，是助力脱贫攻坚战的一项政治任务。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财政部和山东省财政厅将持续开展832平台采购工作考核，淄博市也将定期对832平台采购情况进行通报，各预算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大局观念，高度重视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工作，为促进贫困地区持续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二、加大购买力度，积极开展贫困地区采购工作 

各预算单位要精心组织，统筹安排，细化措施，压实责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努力做好平台采购工作，提高我县平台采购交易量，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出积极贡献。

（一）暂不输入预留份额信息。请所有预算单位暂时不要在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填报今年的预留份额和拟预留比例，正常进行平台交易即可。预留份额信息填报工作待上级部门部署后统一安排。

（二）提高采购交易数额。从平台统计数据来看，今年全县已开展交易的预算单位偏少，交易总额偏低。各预算单位要结合实际尽快安排采购计划，加大采购交易力度，在食堂食材、工会福利、慰问品、奖品等采购中，积极通过832平台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为带动国家脱贫地区产业发展、推动实现乡村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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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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